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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花蓮縣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教保員及助理教保員申請 
遷調他園(校)服務作業 積分審查原則 

 

參照113年縣外遷調要點 審查原則 

五、教保員、助理教保員應符合下列條 

件，始得申請遷調：(資格) 

 

(一)在現職幼兒園或附幼實際服務累計 

達六學期以上(不含超額教保員)，且

自一百零八年起十年內未曾於達成遷

調後以任何理由未至遷調幼兒園或學

校報到或到職，但因他人有第十四點

第二項或第十五點情事致其遷調失效

者不在此限。 

一、檢附契約書影本及服務證明。 

二、倘該月有1日在職，視為全月

在職；該學期各月皆在職者，始算

1學期。 

(二)留職停薪者，經幼兒園或學校核准於 

當學年度遷調生效日前回職復薪。 

檢附縣市政府復職證明文件。 

(三)無教保人員服務條例(以下簡稱本條

例)第十二條、第十三條或第十四條

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 

提醒申請教保員、助理教保員注

意。 

前項第一款「實際服務」之認定不含借調

人員、代理教保服務人員、留職停薪年

資。 

 

六、聯合小組辦理教保員、助理教保員之 

遷調作業，應依年資、考核、獎懲、 

進修研習事項，按積分之總分予以遷 

調。各幼兒園、學校及直轄市、縣

（市）小組應考量教保員、助理教保

員遷調他園（校）服務作業之公平

性，確實審核申請遷調教保員、助理

教保員之資格及積分，如有故意不實

情事，得拒絕其申請。其積分以現職

契約幼兒園或附幼服務期間為限，核

給標準如下：(積分) 

要求幼兒園或附幼確實審查年資

及 考績部分，不得有短列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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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資積分：最高六十五分。 教保員、助理教保員遷調，其積

分採計以現職契約幼兒園或附幼

為限，且為維持遷調作業之公平

性，並避免申請人以高分低報方

式參加遷調。 

1.服務年資： 採計至當年度 7 月 31 日。 

(1)在幼兒園或附幼服務，每滿一年給

二分，前述年資採計借調、育嬰留職

停薪年資及服義務役年資，惟不含志

願役。 

檢附契約書影本及服務證明。 

(2)在離島、偏鄉及原住民族地區幼兒

園或附幼服務，每滿一年另加給一

分。 

1.檢附契約書影本及服務證明。 

2.有關離島、偏鄉及原住民族地

區地點定義，依據幼兒教育及照

顧法施行細則第八條規定辦理。 

3.偏鄉定義之行政區，以申請遷

調當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

署函文之符合幼兒教育及照顧法

施行細則偏鄉定義之地區清冊為 

準。 

4.有關偏遠地區附幼定義，依據

偏遠地區學校分級及認定標準規

定，依各學年度經教育部審查核

定之偏遠地區學校，其附設幼兒

園為偏遠地區之幼兒園。 

5.有關離島、偏遠地區及原住民

地區採擇一擇優認定給分。 

2.行政年資：在幼兒園或附幼任（代）

園長、任（代）園主任、兼（代）組

長，每滿一年另加給一．五分。 

檢附證明。 

(二)最近五年考核之積分：最高十分。 為108至112學年度成績考核。 

1.考列甲等者，每年給二分。 檢附考核通知書。 

2.考列乙等者，每年給一分。 檢附考核通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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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另予考核者，考列甲等者每年給一 

  分；考列乙等者，每年給零．五分。 

檢附考核通知書。 

(三)最近五年獎懲之積分：最高十分。 1.由所屬機關或所屬上級機關核

給之嘉獎、記功、記大功，直轄

市、縣（市）級、中央級核給之

獎狀（牌）為認定標準(如選舉准

予採計)。 

2.積分採計自109年3月31日至 

114年3月30日止。 

1.嘉獎一次給一分，申誡一次減一分。 同上 

2.記功一次給三分，記過一次減三分。 同上 

3.記一大功給九分，記一大過減九分。 同上 

4.主管機關頒發之獎狀（牌），直轄

市、縣（市）級每紙給零．五分，中央

級者每紙給二分，同一事實之獎勵不得

重複計算。 

同上 

(四)最近五年進修研習之積分：最高十五 

分。依本條例規定，取得幼兒教育、幼兒

保育相關系、所、學位學程、科之進修 

及教保專業知能研習等，一日以七小時

計，一週以三十五小時計，累計每滿三十

五小時給零．五分，未滿三十五小時者不

計分；進修、研習或經政府核可民間團體

辦理之研習，均予採計；取得幼兒教育、

幼兒保育相關系、所、學位學程、科較高

學歷之進修、幼教在職專班之學分學程、

大學推廣部學分，其一學分以十八小時計

算。 

1.時數之計算以登錄於全國教保

資訊網填報系統、全國教師在職

進修資訊網或各縣市核可之教保

專業知能研習為限；如未登錄研

習時數，仍可以進修單位所開立

之成績單，由直轄市、縣（市）

小組現場參照教保專業知能認定

表(附表)審查後核發，惟研習時

數不可重複採計。 

2.積分採計自109年3月31日至 

114年3月30日止。 

 


